关于《关于印发<共青城市加强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共教体发〔2021〕38号）的政策解读

问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答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、江西省教育厅和九江市教育局对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体质等“五项管理”工作要求，推进共青城市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落实落细，建立健全“五项管理”工作机制，着力推进中小学育人方式改革，减轻中小学生负担，全面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

[bookmark: _GoBack]问：有什么政策依据呢？
答：
本政策文件主要依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基办函〔2021〕1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十项规定>的通知》（赣教体艺字〔2021〕14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九江市加强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九教发〔2021〕66号）等相关政策制定。


问：“五项管理”是哪五项呢？
答：
“五项管理”指的是中小学生作业管理、中小学生睡眠管理、中小学生手机管理、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。

问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？
答：
1.到2021年6月底，各学校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。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履行好开展“五项管理”的主体责任，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将“五项管理”融入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性管理中，注重日常管理、规范化管理，按照“一校一案”的工作要求，推进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全部落地，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任务目标，明晰职责分工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形成落实“五项管理”的浓厚氛围。
2.到2021年底，全市各学校要积极创新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的方式方法，力争取得明显成效，努力解决广大家长急难愁盼问题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3.到2022年底，全市各校把行之有效的“五项管理”工作做法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初步形成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的长效机制。
问：主要的政策措施是什么呢？
答：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教体局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为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局综合股、教育股、教育发展中心、校外活动中心、体育股、教研室、督导室等相关职能股室为成员的全市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的推进与落实。各中小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，分管校长、各职能处室、各年级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领导小组，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，做到“一校一策”。
2. 加强宣传引导。各校加强对“五项管理”政策要求、学校创新举措和工作成果的宣传和推广，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实际，加强教育引导，帮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“五项管理”内容。
3.加强家校合作。学校结合实际，健全家校联系制度，通过家长学校大讲堂、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，向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使“五项管理”政策要求得到家长以及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并广泛支持。
4.加强督导检查。各校定期开展自查工作，及时发现问题。教育主管部门设立并向社会公开办学行为举报电话和信箱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加强对学校工作指导。教育督导部门根据国家、省教育督导部门的工作要求，将“五项管理”列入对学校办学行为和办学质量的评价体系。
